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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召

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等相关议案，选举产生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同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

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万锋先生 

2、副董事长：钟小平先生 

3、非独立董事：万锋先生、钟小平先生、隆晓燕女士、梁甫华先生 

4、独立董事：向锐先生、任达先生、卢绍锋先生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胡振超先生、朱岩先生、孟晓俊女士在公司担任独立

董事已达六年，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独

立董事任期届满。本次换届完成后，胡振超先生、朱岩先生、孟晓俊女士不再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及其他职务。公司对胡振超先生、朱岩先生、孟晓俊女士在任职

期间所做的工作及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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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其组成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向锐先生（主任委员）、卢绍锋先生、隆晓燕女士 

提名委员会由任达先生（主任委员）、向锐先生、梁甫华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卢绍锋（主任委员）、任达先生、钟小平先生 

战略委员会由万锋先生（主任委员）、卢绍锋先生、任达先生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所有董事

会成员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

异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朱长隆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姜勇先生 

  3、股东代表监事：余君燕女士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张志刚先生任期届满，由于职位调动，张志刚先生本次

任期届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对张志刚先生

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所做的工作及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所有监事



同兴达（TXD）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2020） 

会成员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公司第三届高级管理人员组成情况 

1、总经理：万锋先生 

2、副总经理：隆晓燕女士、梁甫华先生、李岑女士 

3、财务总监：李玉元女士 

4、董事会秘书：李岑女士 

第二届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宫臣先生任期届满，由于职位调动，宫臣先生

本次任期届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公司对宫臣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期间所做的工作及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也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上述高级

管理人员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 

独立董事对已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李岑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

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宫兰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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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事务代表宫兰芳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

代表资格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岑 宫兰芳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

观光路银星高科技工业园智界 2

号楼 14层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

观光路银星高科技工业园智界

2号楼 14 层 

联系电话 0755-33687792 0755-33687792 

传真 0755-33687791 0755-33687791 

电子邮箱 zqswdb@txdkj.com zqswdb@txdkj.com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9日 

 


